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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細則依老人福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二條所定老人之年齡，以戶籍登記者為準。 

第 3 條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對老人提供

服務及照顧，應定期調查及評估老人需求、社會經濟狀況及其發展趨

勢，訂定近程、中程、遠程計畫，據以執行。 

第 4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三十條所稱法定扶養義

務人，指依民法規定順序定其履行義務之人。 

第 5 條  本法第十四條第二項所定無法定扶養義務人且經法院為監護或輔助宣

告之老人，將財產交付信託業者代為管理、處分之相關事宜，由其監

護人或輔助人負責執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請監護人或輔助人就前項事宜

辦理情形提出執行報告。 

第 6 條  老人憑國民身分證或政府核發足以證明老人身分之證件，享受本法第

二十五條規定之優待。 

第 7 條  各機關、團體、學校，得配合重陽節舉辦各種敬老活動。 

第 8 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所定適合老人安居之住宅，其設計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提供老人寧靜、安全、舒適、衛生、通風採光良好之環境與完善

設備及設施。 

二、建築物之設計、構造與設備及設施，應符合建築法及其有關法令

規定，並應具無障礙環境。 



三、消防安全設備、防火管理、防焰物品等消防安全事項，應符合消

防法及其有關法令規定。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所定住宅設施小規模、融入社區及多機能之原

則如下： 

一、小規模：興辦事業計畫書所載開發興建住宅戶數為二百戶以下。 

二、融入社區：由社區現有基礎公共設施及生活機能，使老人易獲得

交通、文化、教育、醫療、文康、休閒及娛樂等服務，且便於參與社

區相關事務。 

三、多機能：配合老人多元需求，提供適合老人本人居住，或與其家

庭成員或主要照顧者同住或近鄰居住；設有共用服務空間及公共服務

空間，同一棟建築物之同一樓層須有共用通道。 

第 9 條  本法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布施行前已安置收容於公、私

立老人福利機構之人，由該機構繼續收容照顧。 

第 10 條  六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之人自願負擔費用者，老人福利機構得視內

部設施情形，提供長期照顧、安養或其他服務。 

第 11 條  老人福利機構依本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接受私人或團體捐贈時，應

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將接受捐贈財物、使用情形及公開徵信相關資料

陳報主管機關。 

前項公開徵信應至少每六個月將捐贈者姓名、金額、捐贈日期及指定

捐贈項目等基本資料，刊登於機構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無網站及

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 

第 12 條  設立老人福利機構未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設立許可，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限期令其改

善者，應依限完成設立許可程序；其期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定之，最長不得逾六個月。 

第 13 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七條及第四十八條規定通知老人福利機構限期

改善者，應令其提出改善計畫書；必要時，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

估其改善情形。 

第 14 條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施以家庭教育及輔導之內容，包括家庭



倫理、親子溝通、人際關係、老人身心特性與疾病之認識及如何與老

人相處等相關課程。 

前項應施以家庭教育及輔導之課程及時數，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 

第 15 條  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同意延期參加家庭教育及輔導者，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三個月。 

第 16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細則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施行。 

 


